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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歷史系通識教育目標： 

培育學生的人文素養與科學精神，經由跨領域的基礎知識，養成因應新事物能力，增進個人與

整體社會知識，以成為現代社會的健全公民，提升生活品質，促進社會整體幸福。 

二、學士班學生須修習「踏溯台南」(1 學分)、語文課程(8 學分)、領域通識及融合通識(共 19

學分)，總共 28 學分。科目名稱由通識教育中心每學期公告之。 

106 及 107 學年度入學之大一新生應修習「踏溯台南」(0 學分)，不及格者應重修。 

108 學年度起入學之大一新生應修習「踏溯台南」(1 學分)。 

三、語文課程包含基礎國文及外國語言，各 4 學分。 

(一)「基礎國文」：由中文系負責規劃，科目名稱由通識教育中心每學期公告之。 

境外生(不含陸生)得以修習華語課程取代之。 

(二)「外國語言」：依本校英文課程修課規定辦理。 

境外生修習所屬國籍之官方語言不得承認為通識學分。 

四、領域通識課程：學生依其興趣及專業跨域需求自人文學(至多 2 學分)、社會科學(至少 2 學

分)、自然與工程科學(至少 2 學分)、生命科學與健康(至少 2 學分)、科際整合(至少 2 學分)等五

領域，至少 14 學分，至多承認 18 學分(境外生(不含陸生)至多承認 19 學分)。 

(一)學生得修習各學系所開授與原專門科目搭配之「行動導向學習」科目(1 學分)。 

(二)學生得修習他系科目承認為通識學分，且應於修課當學期選課期間內提出申請，並經所屬

學系及通識教育中心核准。 

(三)本系教師開之通識課程，不予採計為本系畢業學分。 

(四)修習本校或他校英文以外之其他外語科目得承認為人文學領域。境外生修習所屬國籍之官

方語言不得承認為通識學分。 

http://www.his.ncku.edu.tw/chinese/index.php?option=com_content&view=article&id=1628:2019-08-26-08-37-10&catid=57:course&Itemid=55


五、融合通識課程含「通識領袖論壇」、「臺灣綜合大學通識巡迴講座」、「通識專題講

座」、「通識教育生活實踐」、「通識總整課程」(由教務處另訂課程要點)，至少應修習 1 學

分，至多承認 6 學分。 

「通識教育生活實踐」採自主學習，學生累計學習點數，每 9 點可抵 1 學分。相關之認證標準

依本校「通識教育生活實踐」課程認證要點為之。 

境外生(不含陸生)得以修習領域通識課程取代融合通識。 

六、通識課程抵免和跨校選課事宜，依本校規定辦理。 

七、本規定經系教學課程委員會及系務會議通過，提交通識教育委員會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  
 

 


